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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 《中华人

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已由第八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十四次会议通过，分别自１９９６

年１月１日、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为在审判工作

中正确适用《票据法》、《担保法》，现就学习、贯彻《票

据法》、《担保法》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各级人民法

院应当积极组织审判人员认真学习《票据法》、《担保法》

，准确把握立法精神，深刻理解每一条款的含义，充分认识

《票据法》在规范票据行为，保障票据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打击票据欺诈犯罪，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方面的积极作用

，《担保法》对资金融通和商品流通的促进作用和对债权的

实现的保障作用，以及这两部重要法律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发展中的积极影响。 二、审判人员应当通过对票据纠纷

和担保合同纠纷案件的审判活动，正确适用法律，并结合办

案，以案讲法，注意运用公开审判和新闻媒介等形式，大力

宣传《票据法》、《担保法》及其重要意义，教育公民增强

票据意识和担保意识，自觉地遵守法律。 三、对在《票据法

》、《担保法》施行前发生的票据行为、担保行为，应当适

用该行为发生时的有关规定；如果行为发生时没有规定的，

可参照《票据法》、《担保法》的规定。 当事人对《票据法

》、《担保法》施行前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申请再审或



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票据纠纷案件、担保纠纷案

件，仍应适用当时的有关规定。 四、《票据法》、《担保法

》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在两部法律颁布前作出的有关票据

、担保问题的司法解释，凡与《票据法》、《担保法》抵触

的，除本《通知》第三条所述情况外，不再适用。 五、各级

人民法院在贯彻执行《票据法》、《担保法》的过程中，应

当注意总结审判实践经验，加强调查研究，切实保证法律的

有效实施。对于在审理案件中有关适用法律方面的疑难问题

，应提出解决的办法或者倾向性意见报送我院，以供作司法

解释时参考。 特此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一九

九五年八月三十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